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阴窑80窑

本动力就是净利润的提升。当然，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实现的

因素众多，但不外乎经常性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收益

的提升，是一种良性的公司业务发展态势；而非经常性损益的

短期提升，则为上市公司的未来业绩持续性增长增添了许多

变数。

2援 把握两个基本指标。淤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是上市公

司业绩的实现指标。于每股派息率。每股派息率是为投资者作

出回报的具体数额。虽然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方式除了每股

派息率，还有因股价上涨而带来的价差收益，但每股派息率无

疑是驱动上市公司股价上涨的动力。而其他财务指标分析均

是围绕以上两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展开的。

3援 关注三项配套体系。淤内控体系。一个有效的内控运

行机制和一个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

和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于风险管理体系。尽管

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资源的分流而对已有的主业造成一定

程度上的冲击和影响，有时还会削弱上市公司原有的品牌实

力和潜在的市场竞争能力。盂财务运营体系。用标准的尺度进

行衡量和对比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体系是不是健康，是

考察公司质量的关键。

4援 留意四个附加条款。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应及时、准

确、及时、公允地对上市公司信息进行披露，有助于投资者作

出客观的判断，避免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和行动。于业绩拐点

应附说明。上市公司业绩发生突变的情形，往往会对二级市场

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这时就需要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进

行重点提示。盂有无隐性利润及遗漏事项。了解和关注上市公

司是不是进行打“补丁”，也是需要注意的。榆质量报告鉴定意

见。一份完整、有效的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均是经过专业审计机

构进行专业评价的，也是保障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编制质量的

关键。

四、如何阅读上市公司临时报告

定期报告是基本内容确定、报告时间确定的以披露公司

正常经营情况为主的报告。除了这些正常经营活动外，公司的

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和股票的市

场价格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股东的利益。因此，上市

公司有重大事件发生时，还应及时作出临时报告。

按《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的规定，临时

报告包括重大事件公告和公司收购公告。

1援 重大事件公告。所谓“重大”事件，是指这些事件的发

生对上市公司原有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已经或将要产生较

大影响，并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股价。具体包括：淤公司订立重

要合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和经营成

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著影响。于公司的经营政策或者

经营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盂公司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

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榆公司发生重大的债务。虞公司可能

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愚公司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

非经营性亏损。舆公司资产遭受重大损失。余公司生产经营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俞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则等可能对

公司的经营有显著影响。逾董事会、30豫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

理发生变动。輥輯訛持有公司 5豫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

东，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

额的 2豫以上的事实。輥輰訛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輥輱訛公司进

入清算、破产状态等。

重大事件的内容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

定了 13项，在《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中又添

加了 10项。公众最常见的重大事件报告是“公司股份变动公

告”和“配股说明书”。

2援 公司收购公告。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任何个人不得

持有一个上市公司 5豫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这意味着任

何个人无权收购上市公司。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

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 5豫时，以及超过以后增减变化

每达到发行在外总额的 2豫时，应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

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 30豫时，除按规

定作出报告外，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45日内向该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公告书。由于收购事件对收购公司和被收

购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涉及整个证券

市场，因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指出了收

购公告书的内容，它包括收购人前 3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收购价格和支付方式、收购人的董事和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基本情况、收购人准备收购股票数量等 17项内容。

（摘自《看不懂财报，做不好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版，定价：30.00元）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13号

纳税人资产重组

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

如下：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

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

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

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此前未作处理的，按

照本公告的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让企业全部

产权不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42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政策问题

的批复》（国税函［2009］58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直播卫星有限公司转让全部产权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35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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